
112學年度第 2學期 台文所 論文相關重要日程 

項目 日期 注意事項 

論文計畫發表 

 

申請截止日： 

113年 5月 3日(五) 

17：00截止 

 

發表截止日： 

112年 5月 31日(五) 

(所規) 

 

應繳資料： 

A、申請表紙本 1份 

B、論文計畫電子檔 1份(寄所辦信

箱) 

 

請同學預留時間，實際時間以所辦

公告為準。 

碩士論文 

口試申請 

申請截止日： 

112年 5月 31日(五) 

17：00截止 

(所規) 

 

 

 

舉行論文口試截止日： 

113年 7月 31日(三) 

(本校公告) 

1、論文口試日期與提出口試申請日

須至少間隔二十二天(含所辦作

業時間)，5月 31日(五)17：00

為所辦本學期口試申請截止日。 

2、應繳資料： 

A、 請與指導老師確定口考委員

與口考日期後至「研究所論

文審查系統」填寫申請資

料，通知所辦確認，無誤後

於上述期限內將申請表電子

檔及考試結果通知書電子檔

寄至所辦信箱。 

B、 論文全文電子檔 1份(寄所

辦信箱)。 

C、 105學年起入學的同學需再

檢附學術倫理證明 PDF電子

檔 1份(寄所辦信箱)。 

3、請至系統登錄論文，中、英文題

目、日期，並注意標點符號、字

母大小寫必須與紙本完全一致。 

休學申請截止日 112年 6月 14日(五)  

畢業離校截止日 112年 8月 30日(五)  

 


